
 

 

城市水厂出厂水水质信息 

（2020 年第 3 季度） 
 

注：1、出厂水中消毒剂余量要求：氯气及游离氯制剂（游离氯）为 0.3~4mg/L；二氧化氯（ClO₂）为 0.1~0.8mg/L。 
2、检出总大肠菌群时，继续检测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氏菌。 

 
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填报人：王建荣 
 
单位负责人：刘邦填报时间：2020年 8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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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（GB5749-2006）指标限值 
≤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≤15 ≤1 

无异

臭异

味 
无 ≤3 ≥0.3 ≥0.1 

1 瑞丽市供排水公

司水厂 
20200827 3 未检出 -- -- ＜5 1 无 无 0.71 0.70 -- 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
